
陇川县防震减灾局年度部门决算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二、部门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三公”经费、行政参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表

第三部门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防震减灾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主要职能。

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防震减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地震标准；组织编制全县防震减灾规划和计划；负责全县地震监测预报工作体系建设；负责提出地震预报意见，强化全县震情跟踪；负责全县震灾预防工作体系建设；管理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依法对全县各类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实施抗震设防管理；管理全县的地震灾害预测；承担县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办事机构的职能。

（二）2017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一年来，陇川县防震减灾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国务院、省、州、县防震减灾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拓创新，稳步推进我县2017年防震减灾工作。

1.认真贯彻落实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全面总结了陇川县2016年防震减灾工作，明确了2017年工作要求和重要任务。
2.组织开展了地震应急桌面演练。为确保地震来临时地震应急预案能够快速启动，能够快速反应，高效、有序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通过开展地震应急桌面演练形成我县政府应急处置和联动救援的工作流程，提高地震应急处置能力。 

3.认真做好地震安全示范县城创建工作。地震安全示范县城创建工作系统庞大，2017年我们的重点是城区内的两个社区和3所学校创建省级地震安全示范社区。目前新城社区通过了省地震局评审，陇川一中、民中、民小通过了州防震减灾局评审，创建工作得到了省地震局和州防震减灾局的关心和支持。
4.积极做好监测台站建设的前期工作。监测台站是我局的难点和不足之处，近年来我们加强对县内温泉点的走访调查，年初我们预定磨水温泉为台站建设点，5月初，邀请省局专家实地看了查磨水温泉。8月14日至15日，由省地震局监测中心和州防震减灾局组成的工作组一行7人，到陇川开展拟建台站背景值调查和测试工作，并形成了勘选报告。在开展调查和测试的同时，我局加强与城子镇和磨水村的协调，多次到磨水村就台站建设用地及道路、电进行协商，同时做好台站设计和初步资金概算，概算资金总额为53.79万，包括观测用房（台站规划占地面积100.86平方米， 设计观测用房建筑面积17.98平方米，结构形式为砖混结构，围墙40米）、井口改造、土地征用、太阳能供电、防雷设施、台站设备等，并做好筹资计划。

5.加强对水温监测仪GPRS的运维管理。为了弥补我局前兆观测手段的空白，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地震监测工作，经多方考察和了解后，向温州微松科技公司购买了两套水温监测仪GPRS，年初对接收数据网络进行了改造，目前我局对龙安温泉水温实现24小时实时在线水温监测。GPRS水温仪安装运行，填补了我局长期没有地震前兆监测手段的空白。

6.加强强震动台的管理。监测人员每半月对仪器的运行和通讯情况进行检查，一年来强震台工作正常。加强宏观观测骨干点日常管理，保障宏观观测骨干点正常运转，完成了两轮各宏观观测骨干点检查指导工作。

7.稳步推进震害防御工作

制定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计划，组织开展科普讲座和宣传活动。积极参与校园安全周宣传活动，为进一步促进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堤坝，切实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做好执法人员证件管理和备案工作，一名干部参加了行政执法培训。

加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一年来，共接到抗震设防审核申请书28份，办理28份。参与县城总体规划（2016-2020）修改编制第二轮县级征询会及其他项目规划评审，从规划上对抗震设防情况进行监管。依托脱贫攻坚和阿昌族、景颇族整族帮扶项目，推进农村民居抗震设防工作，提升农村民居抵御地震灾害的能力。2017年农村民居改造1万户，校安工程完成51869平方米
开展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学校）工作，为创建云南省地震安全示范县城打基础。做好新城社区和民族小学省级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学校）的申报以及民族中学、陇川一中、老街子社区州级示范学校（社区）工作。4月13日到省局参加省级示范社区评审，通过评审新城社区获得了省级示范社区的命名。

8.扎实做好地震应急日常工作

认真落实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根据省地震局关于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初步设计的安排，陇川县涉及一般站8个，预警信息服务示范学校3个。我局积极与县教育局沟通后，积极主动与各学校联系，将终端和一般站全部安装在学校，及时落实了3个预警信息服务示范学校、8个一般站的信息上报工作。

根据省地震局反馈的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危险源坐标及地质灾害点的方量，通过与相关部门沟通，按时修改完善并上报。完善了民族文化广场和体育运动中心的应急避难场所标示标牌。充实了应急物资（应急发电），购置了应急发电机并建了发电机房。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陇川县防震减灾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
1.机构情况。陇川县防震减灾局是陇川县人民政府直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是主管全县防震减灾工作的职能部门。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陇川县防震减灾局2017年末实有人员编制5人。其中：行政编制5人（含行政工勤编制1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5人（含行政工勤人员1人）。

离退休人员1人。其中：退休1人。

实有车辆编制1辆，在编实有车辆1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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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陇川县防震减灾局2017年度收入合计668672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48672元，占总收入的97%；上级补助收入20000元，占总收入的3%；与上年对比2017年收入668672元，比2016年510794元，增加157878元，增加了24%，主要原因分析：一是人员增加；二是调资增资及住房公积金增加。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陇川县防震减灾局2017年度支出合计668672元。其中：基本支出479672元，占总支出的72％；项目支出189000元，占总支出的28％。与上年对比2017年支出668672元，比2016年510794元，增加157878元，增加了24%。主要原因分析一是人员增加；二是调资增资及住房公积金增加。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局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79672元。与上年对比2016年局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21794元，增加了157878元,增加了24%主要原因分析一是人员增加；二是调资增资及住房公积金增加。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72％；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28％。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89000元。与上年对比与上年持平,主要原因分析与上年相比项目未增减。具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主要用于地震监测预报、抗震设防监管、应急救援、地震科普知识宣传等。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陇川县防震减灾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68672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上年对比2017年支出668672元，比2016年510794元，增加157878元，增加了24%。主要原因分析一是人员增加；二是调资增资及住房公积金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201244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30%。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开展防灾减灾各项工作；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主要用于开展退休老干部日常工作；3.国土海洋气象支出430972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64%。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4.住房保障支出35956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5%。主要用于缴存干部职工住房公积金。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陇川县防震减灾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20000元，支出决算为14678元，完成预算的7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9278元，完成预算的9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5400元，完成预算的54%。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接待批次及人数减少。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减少0.53元，下降2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0.93元，完成预算的9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4600元，下降46%。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厉行节约。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9278元，占47%；公务接待费支出5400元，占27%。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元。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9278元。其中：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9278元，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主要用于防震减灾工作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公务接待费支出0.54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5400元，共安排国内公务接待10批次接待69人次。主要用于开展防震减灾各项发生的接待支出。

国外接待。。。。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陇川县防震减灾局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479672元，与上年对比与上年对比2016年局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21794元，增加了157878元,增加了24%主要原因分析一是人员增加；二是调资增资及住房公积金增加。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2244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0元；国土和海洋支出430972；住房保障支出35956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陇川县防震减灾局资产总额838982元，其中，流动资产179482元，固定资产659499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100295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1002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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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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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固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
	838982 
	179482 
	 
	427954 
	134700
	 
	96846 
	 
	 
	 
	 

	
	
	
	

	填报说明：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车辆＋单价200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00295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65495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65%；政府采购工程支出34800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35%。
（四）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里没有介绍，但单位认为需要说明的情况在此说明。）无
（五）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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